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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

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2018.5.15）

11.《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12.《安徽皖凤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水泥制品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合肥华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3 年 4 月）；

13.滁州市凤阳县生态环境分局文件审批文号为凤环评〔2023〕43 号“关

于对《安徽皖凤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水泥制品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复函（2023 年 6 月 21 日）；

14.《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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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

评价

标准、标

号、级别

1.废水

本项目主要废水为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生产废水、初期雨水（先

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产品生产

用水全部随产品带走；喷淋降尘用水全部随原料带走或蒸发。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做农肥，不外排。

2.噪声

本项目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类。本项目噪声排放标准值详见下表。

表 1-2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3、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本项目废气执行安徽省地方标准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4/3576-2020）排放标准限值，具

体标准限值详见表1-3。

1-3 mg/m3

4、固废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执行《。本为 废

处 目 水为Ѐ产品生噪声 标准，�2343夀 ߶ ˈ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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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安徽皖凤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安徽省滁州市武店镇原凤凰水泥厂；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租赁 20000 平方米场地建设厂房；购置给料机、锤式破碎机、振动

筛分机、皮带输送机、制砂机、芯模振动制管机、悬辊式制管机、搅拌机等相应

的生产设备，建成后可年产 10 万吨水泥制品砖、5 万吨水泥涵管、5 万吨路牙石、下

水道盖板及其配套的储运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设施；

验收范围：年产 5 万吨水泥涵管及其配套的环保工程；

实际投资总额：45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5 万元，占比 1%；

排污许可完成情况：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版），本

项目属于登记管理，企业已完成排污许可登记工作；《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

记编号：913411261528706540002X。

（1）项目组成

项目环评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见表 2-1。

表 2-1 建设项目工程内容一览表

序

号

类

别

工程

名称
环评所列情况 实际落实情况 备注

1

主

体

工

程

1# 生

产 厂

房

1 层框架结构�

5��d1萀1萀�

，

/䀀构况

ᡤ

，

：
2

2

成

，厂已完成排污许，

实际ᤑ

厂厂

，

料，ᇀᄰ，许许许许许许房体1萀厂�

，

/䀀

，

됀

，

：22成 ，蜅椀厂22成许 项，

体

厂房 房1体构�ᡤ ，1萀厂�

，

/䀀

，

됀

况

ᡤ

，

料̀，产产厂 许　产，

厂

房房 1体构�ᡤ ，1萀厂ᡤ许AèF0
-2�ÈAèAèF0
AèAè�����@N© �È	²�����@N©�ÈAè�È

实际舀

㣙䔀吨␀2成项�‡�È，设内许许许许1

厂

伀排/䀀

厂渀

定污染 污染厂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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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集气罩，收集后进入脉冲

袋式除尘装置处理，处理后

经一根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 DA001），未收集废气再在

封闭厂房内经高压喷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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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7 水 吨 9377 3200

8 电 kwh 160 万 100 万

（6）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分析如下：

1、碎石料生产工艺

图 2-1 碎石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节点图

生产工艺说明：

本项目外购碎石料进场经地磅称重后进入半封闭式原料堆放区卸料堆放。

生产过程主要包括破碎、筛分等工序，无清洗环节。

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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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再进入制砂机进行进一步处理，处理后的石子粒径规格为 0.8-3mm，再用于

水泥制品制造，粒径大于3mm 的再重回制砂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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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变更情况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文件对照情

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 本项目变更情况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对比情况一览表

项 目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
本项目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性 质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

的。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未发

生性质变化。

规 模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

及以上的。

①年产10万吨水泥制品

砖、5万吨水泥涵管、5

万吨路牙石、下水道盖

板；

②本次阶段性验收建设

5 万吨水泥涵管生产线

本项目生产、处置或储

存能力未增加。

地 点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

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

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①本项目不涉及重新选

址；

②辅助用房局部平面布

置发生变化。

生产工

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

要生 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

主要原 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

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

性、 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

建设 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

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

及以上的

①本次阶段性验收，根

据前文工艺流程简述及

表2-3、表2-4 中对比

可知，未新增产品 品种

或生产工艺且主要原辅

材料、不涉及燃料，未

新增原辅材料、燃料。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

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

加 10%及以上的。

根据表 2-4 原辅材料及

能耗表对比可知，原辅材

料运输、装卸、贮存与环

评一致，未发生变化。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

致第6 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

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

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

本项目废气：4#厂房破碎

筛分粉尘、制砂筛分粉尘

均设置密闭集气罩+脉冲

袋式除尘装置，然后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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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

上的。

理后合并经一根排气筒

在 4#厂房内循环。该厂房

内经高压喷雾进一步沉

降，属于“污染物防治措

施强化”。

其他环保设施全部按照

环评文件进行建设、投入

使用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

排 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

口位 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

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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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4.1 主要污染源

根据项目工艺流程，本项目产生的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情况如下：

（ༀ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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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生产

加工
不合格品 SW59 1000 1 300 0

4.2 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1）废水

项目厂区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生产废水、

初期雨水（先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生活污

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做农肥，不外排。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做农肥，不外排。

（2）噪声

项目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隔声等降噪措施。

（3）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原料装卸产生的粉尘、生产过程中上料粉尘、破碎筛分粉尘、制

砂筛分粉尘、焊接烟尘、搅拌粉尘及水泥筒仓呼吸粉尘，汽车运输扬尘。

表 4-2 废气处理设施情况表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设施

原料装料

�É�Ï Aî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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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进一步降尘；仓筒呼吸孔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再经密闭厂房内经高压喷雾进一

步降尘；车间内顶部平行布置水喷雾装置，对厂房内卸料及上料等产尘点均进行高压

喷雾除尘；密闭皮带输送，上料口设置高压喷雾装置，废气排放执行安徽省地方标准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4/3576-2020）的限值要求。

3、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破碎机、振动筛、搅拌机等运行的机械噪声，对主要高噪声

设备采取安装于室内隔声降噪，并对设备进行底座减震、加消音器等降噪措施，尽量

降低噪声源强，降噪后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类标准要求。

4、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固体废物的环境管理，分

类收集固体废物。落实危险废物厂内暂存措施和最终处置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危险

废物暂存场所建设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相关规

定，废机油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其他一般固废妥善处理或综合利用；生

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后统一处置。

5、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工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加强扬尘治理，施工工地要做

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渣土车辆密闭运输等措施。施工期采取合理安排作

业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施工现场等措施，确保施工场界噪声达到《建筑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有关标准要求。施工期产生的生活

垃圾、施工废弃物等定点收集，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不得随意倾倒。

三、工程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各项环境管理、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

应一并落实。工程竣工后，必须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在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前申领

排污许可证，按照规定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避免事故性排放。你公司应当按照相

关要求落实运营期自行监测计划，主动公开项目环评文件和验收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四、请凤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按照《滁州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跟踪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负责该项目日常环保“三同时”管理，并加强项

目施工期环境管理和营运期项目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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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6.1 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1、验收监测采样和分析人员均通过考核并持证上岗。

2、所使用的监测分析仪器设备均在检定合格期内，且运行性能良好。采样器在进

现场前对其气密性和管道畅通性进行检查和计量校核，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声校准器

进行校准，当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小于 0.5dB（A）时，认为噪声测试数据有效。

3、监测分析方法全部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尽量避

免被测排放物中共存的污染物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使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在仪

器测试量程的 30-70%之间。

4、监测数据和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

审定，所有监测数据准确无误。

6.2 监测分析方法

废气、噪声监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

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现场监测前对测量仪器进行校准，监测分析方法见下表。

表 6-1 监测分析方法、依据及检出限一览表

检测因子 分析方法 检测仪器 检出限

低浓度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

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MS105 电子天平

（AHSC-0104） 1.0mg/m3

总悬浮颗粒物

（TSP）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

法 HJ 1263-2022
MS105 电子天平

（AHSC-0104） 168μg/m3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AWA5688 多功能声级计

（AHSC-0053）、

HS6021 型声校准器

（AHSC-0319）

/



22

表七 验收监测内容

7.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本项目年运行 300 天，一班制。 2024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对对安徽皖凤凰水

泥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水泥制品项目”。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验收范

围为 5万吨水泥涵管生产线。监测期间设备工作负荷达到 85.2%-87.6%，满足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要求。具体工况情况见表 7-1。

表 7-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

检测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产能（吨/d） 实际产能（吨/d） 生产负荷

2024 年 7 月 29 日 水泥涵管 167 142 85.2%

2024 年 7 月 30 日 水泥涵管 167 146 87.6%

7.2 废水排放监测内容

生产废水、初期雨水（先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

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做农肥，不外排。

7.3 噪声排放监测

1、监测点布设：在场界周围共布设 4个噪声监测点。

表 7-2 噪声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表

测点编号 测点位置 备 注

项目边界东 N1 东 边界外 1m

场 界噪声
项目边界南 N2 南 边界外 1m

项 目边界西 N3 西 边界外 1m

项 目边界北 N4 北 边界外 1m

2、监测因子：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

3、监测频率：连续监测 2天（夜间不生产）。

4、监测方法：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的规定进行。

7.4 废气排放监测

1、监测点布设：在厂界周围共布设 4个无组织废气监测点，污染物防治设施

出口分别设置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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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地面硬化，定期清扫 路面、洒水。本次验收监测期间对两套处理设施出口进行了

监测。

表 8-2 搅拌粉尘治理设施出口（DA002）废气检测结果统计表

检测因子 颗粒物 颗粒物

检测点位 搅拌粉尘出口 搅拌粉尘出口

排气筒高度（m） 15 15

管道直径（m） 0.6 0.6

采样日期 2024.07.29 2024.07.30

采样频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标干烟气流量

（Nm3/h）
16006 16191 15905 16069 15781 15606

实测浓度（mg/m3） 8.9 9.0 9.0 9.1 9.3 8.4

排放速率（kg/h） 0.142 0.146 0.143 0.146 0.147 0.131

依据上述监测结果，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满足安徽省地方标准 《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DB34/3576-2020）排放标准限值，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为 10mg/m³。

经计算，搅拌粉尘排平均速率为 0.1425kg/h，平均生产负荷为 86.4%；排放量为

0.1425kg/h×2100÷86.4%÷1000=0.346t/a；项目核定颗粒物排放总量指标为

0.397t/a,满足总量要求。

表 8-3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表

检测项目 颗粒物（μg/m
3
） 完成日期 2024.8.5

采样日期

采样位置

G1 G2 G3 G4

2024.07.29

227 315 402 427

218 342 340 353

242 373 352 407

2024.07.30

213 327 343 365

232 358 385 378

242 378 375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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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监测结果，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满足安徽省地方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34/3576-2020）排放标准限值，无组织排放浓度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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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排放执行安徽省地方标准《水泥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4/3576-2020）的限值要求。

④所有输送皮带均进行封闭

处理。依据监测结果满足安徽

省地方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DB34/3576-2020）的限值要

求。

3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破碎机、振动

筛、搅拌机等运行的机械噪声，对

主要高噪声设备采取安装于室内

隔声降噪，并对设备进行底座减

震、加消音器等降噪措施，尽量降

低噪声源强，降噪后能够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要

求。

①本项目噪声排放满足《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

②项目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

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

局，采取隔声等降噪措施。

已落实

4、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固体废物的

环境管理，分类收集固体废物。落

实危险废物场内暂存措施和最终

处置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危险废

物暂存场所建设应符合《危险废物

贮 存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

（GB18597-2023）的相关规定，废

机油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置，其他一般固废妥善处理或综

合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

后统一处置。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

门日产日清。项目产生的一般

固废产生种类为生活垃圾、废

边角料、废包装材料等，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日

产日清。废边角料收集后外售

综合利用；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机械维护

保养全部委托专业单位，维护

保养后产生的废润滑油全部

带走处置，不在厂内暂存，因

此本项目未设置危废暂存间

已落实

4

将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环境

保护措施、污染物排放清单及其他

有关内容，按照排污许可技术规范

要求，载入排 污许可证。

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你公

司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

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2019 版），

本项目属于登记类管理范畴，

企业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已

完成排污许可申领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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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9.1 验收监测结论

1、污染物排放检测结果

（1）废水

生产废水、初期雨水（先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

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做农肥，不外排。

（2）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四厂界监测点的昼间噪声等效噪声级均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类标准限值。

（3）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满足安徽省地方标准 《水泥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4/3576-2020）排放标准限值，同时满足总量要求。

（4）固体废物检查及评价

根据现场勘查可知，项目设置了一般固废暂存区与危废暂存间，基本按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运营过程中机械维护保养全部委托专业单位，维护保养后产生的废润滑油全部带走处

置，不在厂内暂存。从而项目的固废均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处置，基本实现了资源化、无

害化，对环境无影响。

2

内 ᄀ织槺间噪废得，ἴ放标化般，伴界环点无影 。，，ἴ收监般污准

对᠀恓萀

气 后般 要。

项置执现对环影及⡦，
无℀，无置化

环᠀ 油不本ƹ㩒㔀中
及营 要（
，

，

、

厂间噪声鐾废⌀制声排8
，

均㐽界环᠀，验无
，

，泥工项㩒㔀般界环᠀，ἴ响。
92

柶般效

处区对᠀处，햡 准 点 区目㩒㔀维、

，本理 ᠀的鐾废⌀퀀污⌀有执㫽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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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单位（盖章）：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 ”验收登记表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年产 20 万吨水泥制品项目 2303-341126-04-01-410724 安徽省滁州市武店镇原凤凰水
泥厂

C3021 水泥制品制造 新建 /
东经：117°16′52.796″

北纬：32°44′55.429″

20 万吨/年 5万吨/年 合肥华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滁州市凤阳县生态环境分局 凤环许【2023】43 号 报告表

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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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附件及附图

附件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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